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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實施要點 
一、為強化勞資會議機制，促使事業單位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勞動部(以

下簡稱本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及科技部所屬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行政機關）依勞資會議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推動勞資會議相關計畫，以強化事業單

位依法舉辦勞資會議，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補助對象如下： 

(一)直轄市政府。 

(二)縣(市)政府。 

(三)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四)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五)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六)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三、行政機關辦理下列活動之一者，得向本部申請補助： 

(一) 勞資會議說明相關活動。 

(二) 勞資會議入廠輔導活動。 

(三) 其他經本部審核同意之推動勞資會議相關活動。 

前項所定活動內容，限於與勞資會議相關主題。 

四、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實施計畫書(附件

一)： 

(一) 計畫目的。 

(二) 計畫執行時間及場次。 

(三) 參加對象及人次。 

(四) 執行方式。 

(五) 經費預算。 

(六) 預期效益。 

五、本部於每年度二月底前，函請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行政機關應

於文到之日起十四日內提報實施計畫函送本部；逾期申請者不予補

助，但敘明理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部依據下列項目，核定補助對象所申請之實施計畫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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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要點規定所送實施計畫書內容及經費編列合理性。 

(二) 申請年度前一年，配合本部執行推動勞資會議情形及參與人

數。 

六、本要點補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 講師鐘點費，依行政院訂頒「講座鐘點費支給表」編列： 

1.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最高新臺幣(以下同)二千元。 

2. 外聘與主辦機關有隸屬關係之機關人員或本部所屬之機關

(構)(如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等)人員：每節最高一千

五百元。 

3. 內聘主辦機關或本部人員：每節最高一千元。 

4. 綜合座談費採以講師鐘點費標準編列，機關人員不得請領綜

合座談費用。 

(二) 講師交通費：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 

(三) 場地費： 

1. 以在機關內部辦理為原則。有必要時，應於經費概算表中敘

明。 

2. 辦理半日活動：參加人數未達八十人最高補助場地費三千元；

參加人數八十人以上未達一百二十人最高補助場地費五千

元；參加人數一百二十人以上最高補助場地費八千元。 

3. 辦理整日活動：參加人數未達八十人最高補助場地費六千元；

參加人數八十人以上未達一百二十人最高補助場地費一萬

元；參加人數一百二十人以上最高補助場地費一萬六千元。 

(四) 場地佈置費：每場最高四千元。 

(五) 資料印製費：每人最高一百五十元，每場最高補助一百五十

人。 

(六) 餐費：供應一餐者，每人最高一百元；供應二餐以上者，每人

最高二百五十元，每場最高補助一百五十人。 

(七) 郵電費：每場最高二千元。 

(八) 講師住宿費：每人每日最高二千元(僅限離島及偏遠地區，並

於經費概算表中敘明。)。 



 3 

(九) 雜費：為各項費用(不包括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及講師住

宿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七、本要點補助經費撥付及核銷原則如下： 

(一) 經費撥付及核銷時程： 

1. 計畫經費未達五十萬元者，採一次性核撥核銷方式辦理，

於計畫所列活動開始三十日前向本部申請核撥經費，並於

活動或計畫結束後三十日內核銷完竣；活動或計畫於當年

度十月三十一日以後結束者，應於當年度十一月底前核銷

完竣。 

2. 計畫經費五十萬元以上者，分二期辦理核撥核銷： 

(1) 第一期款為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於計畫所列活動開始

三十日前向本部申請核撥經費，第一期結束後三十日內

核銷經費，並辦理第二期款經費核撥。 

(2) 第二期經費應於活動或計畫結束後三十內核銷完竣；活

動或計畫於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以後結束者，應於當年

度十一月底前核銷完竣。 

(二) 經費撥付及核銷應備文件、資料： 

1. 申請經費撥付：本部核定公文影本、領據及帳戶資料。 

2. 核銷：本部核定公文影本、成果報告表(附件二)及經費支

用報告表(附件三)。 

八、原核定計畫有特殊情形致須變更計畫內容者，受補助之行政機關應

於原核定辦理日期七日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報經本部核准；其變更

以二次為限。但遇特殊情形、不可抗力或具正當理由，須臨時變更

原核定計畫之辦理日期、地點或師資，並於事由結束後三日內以書

面敘明理由通知本部者，不在此限。  

        受補助之行政機關因故無法辦理活動者，至遲應於當年度八月

三十一日前通知本部。活動辦理日期為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之後者，

應於確定計畫無法執行之七日內通知本部。 

        受補助之行政機關未依前項規定通知者，列為次一年度核定其

實施計畫及金額之審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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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受補助之行政機關應將本要點之補助款存入專為接受就業安定基金

補助計畫而設立之專戶存款，計息儲存，專款專用，其由專戶存款

所產生之利息及其他收入，不得抵用或移用，並應於每年度十一月

三十日前辦理經費核銷作業，孳息及賸餘經費連同其他收入繳回本

部就業安定基金專戶辦理結案。 

十、本部為查核本要點之執行情形，得辦理實地查核，受補助之行政機

關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一、受補助之行政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於次一

年度不予補助： 

(一) 偽造、變造或虛報不實等情形。 

(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部實地查核。 

(三) 其他違反本辦法或本要點之規定。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者，本部除追繳所補助之經費外，並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於當年度編列相關預算項下支應，補助之發給或

停止，得視經費額度調整；所編列之年度預算被刪除或有不可歸

責之因素，致不足支應本要點之補助時，本部得停止補助或自始

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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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 

推動勞資會議機制實施計畫書 

 
計畫依據及目的 

一、 依據：「補助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實施要點」辦理。 
二、 計畫目的：為強化勞資會議機制，促使事業單位依法召開勞資會議，

特訂定本計畫。 

計畫內容 
勞資會議說明或其他相關活動 勞資會議入廠輔導活動 

執行時間 ○年○月至○月 執行時間 ○年○月至○月 
執行場次 半日○/整日○ 場 執行場次 ○ 場 

對象及人次 

(1)參加對象:轄區內事業單位。 
(2)預計參與人次：半日「勞資會議說明或其他相關活動」

預計每場○人，整日「勞資會議說明或其他相關活動」
預計每場○人。 

執行方式  
活動配當表(如附件一之一至一之三：含授課主題及課程期
間)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如附件一之四、附件一之五) 
預期效益 

推動事業單位依法成立及召開勞資會議，強化勞資會議機制，以協調勞資
關係、促進勞資合作、落實勞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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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相關活動) 

(辦理半日)活動配當表(參考) 

上午場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09：00-09：30(30分鐘) 報到  

09：30-09：35(5分鐘) 致詞 行政機關代表 

09：35-11：05(90分鐘) 勞資會議相關主題 專家學者 

11：05-11：20(15分鐘) 休息  

11：20-12：30(70分鐘) 綜合座談 行政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 

12：30~ 賦歸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授課90分鐘得計為2節 

下午場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4：30-15：00(30分鐘) 報到  

15：00-15：05(5分鐘) 致詞 行政機關代表 

15：05-16：35(90分鐘) 勞資會議相關主題 專家學者 

16：35-16：50(15分鐘) 休息  

16：50-18：00(70分鐘) 綜合座談 行政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 

18：00~ 賦歸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授課90分鐘得計為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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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相關活動) 

(辦理整日)活動配當表(參考)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08:30-09:00(30分鐘) 報到  

09:00-09:05(5分鐘) 致詞 行政機關代表 

09:05-10:35(90分鐘) 勞資會議相關主題1 專家學者 

10:35-10:45(10分鐘) 休息  

10:45-12:15(90分鐘) 勞資會議相關主題2 專家學者 

12:15-13:30(75分鐘) 午餐  

13:30-15:00(90分鐘) 勞資會議相關主題3 專家學者 

15:00-15:10(10分鐘) 休息  

15:10-16:00(50分鐘) 綜合座談 行政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 

16:00~ 賦歸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授課90分鐘得計為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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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入廠輔導 

活動配當表(參考) 

上午場 

 內容 主持人 

10：00-11：00(60分鐘) 
針對事業單位涉及勞

資會議相關疑慮輔導 
專家學者 

11：00-11：30(30分鐘) 綜合討論 專家學者或行政機關代表 

下午場 

 內容 主持人 

14：00-15：00(60分鐘) 
針對事業單位涉及勞

資會議相關疑慮輔導 
專家學者 

15：00-15：30(30分鐘) 綜合討論 專家學者或行政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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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相關活動) 
(辦理半日/整日)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項  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依據行政院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編列

（每節為50分鐘，連續授課90分鐘得計為2節），

另綜合座談費採以講師鐘點費標準編列，機關人

員(包含本部、本部所屬之機關(構)及主辦機關)

不得請領綜合座談費用。 

2 講師交通費    本項請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 

3 場  地  費    
以在機關內部辦理為原則。有必要時，應詳加敘

明。 

4 場地佈置費    最高新臺幣4,000元。 

5 資料印製費    每人最高新臺幣150元。 

6 餐     費    
如活動逾用餐時間（中午12時及下午6時）得支

應餐費，核實支付。 

7 郵  電  費    
請依實際需求編列，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2,000

元。 

8 講師住宿費    
請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每人每

日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2,000元。 

9 雜     費      

活動所需資料影印、文具、茶包及電池等雜項支

出等，扣除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及講師住宿

費總和之5%。  

小計  1場次所需經費。 

總計 

(全部○場次*1場次所需經費) 
 

各項目經費得在單價部分不超過本部核定標

準，於預算額度內調整支應。 

備註：本表可依行政機關需求調整或增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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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五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入廠輔導 
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項  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    明 

1 出席費    

出席費係就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及法

令相關議題提供專案性重大諮詢事

項及協助，視該諮詢程度、會議性質

等，擬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給付，表

內數量係指1場次入廠之專家學者人

數。 

2 
講師 

交通費 
   

本項請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編列。 

小計  1場次入廠輔導所需經費 

總計 

(全部○場次*1場次所需經費) 
 

各項目經費得在單價部分不超過編

列標準，於預算額度內調整支應。 

備註： 

1. 同一事業單位最多入廠輔導2次。 

2. 本表可依行政機關需求調整或增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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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 
成果報告表(第1期/第2期) 

一、勞資會議說明或其他相關活動 

項  目 執行成果 項  目 執行成果 

辦理日期 ○/○、○/○、○/○ 執行場次 ○ 場 

實際參加人次 
男性 ○ 

人次 實支數  新臺幣 
女性 ○ 

二、勞資會議入廠輔導活動 

項  目 執行成果 項  目 執行成果 

辦理時間 ○月至○月 執行場次 ○ 場 

實支數  新臺幣    

計畫實施情形(含效益、特色、影響) 

 
 

綜合檢討與改進建議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 

 



 12 

 附件三 

 

○○年度（申請行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 
經費支用報告表             

單位：新臺幣元 

活動及經費項目 
核定 

總經費 

本期 

實收數 

A 

累計 

實收數 

(a) 

本期 

實支數 

B 

累計 

實支數 

(b) 

本期結餘 

C=A-B 

累計結餘 

(c)=(a)-(b) 
備註 

一、勞資會議說明

或其他相關活動 
        

講師鐘點費                 

講師交通費                 

場  地  費         

場地佈置費         

資料印製費         

餐     費         

郵  電  費         

講師住宿費         

雜     費         

小計         

二、勞資會議入廠

輔導活動 
        

出  席  費                 

講師交通費         

小計                 

合計                 

備註：請於核銷時敘明第1期結餘款保留及全年度剩餘款繳回情形。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   

 

 

 

 


